
新北市單親家庭、弱勢家庭及三位子女以上家庭托育費用補助 
實施計畫 

壹、 目的：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有鑑於弱勢家庭、單親家庭及三位子

女以上家庭在幼兒照顧上所面臨的困難非一般家庭所能比擬，為減輕其照

顧幼兒時之經濟壓力，並且保障其幼兒在更好的托育環境中健康成長，特

訂定本計畫。 

貳、 依據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十四款。 

參、 實施內容： 

一、 補助對象： 

(一)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新北市（以下皆稱本市）之單親家庭、三位子女以

上家庭以及弱勢家庭之未滿二歲幼兒，被送請領有居家式托育服務登

記證書且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之托育人員、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之親屬保母或公私立托嬰中心托育人員照顧者。 

(二) 前述單親家庭、弱勢家庭及三位子女以上家庭係指： 

1.單親家庭：幼兒之父或母或監護人單親且有就業事實，或父母之一

方因中重度身心障礙、或服義務役、或處一年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年以上且執行中，致無法自行照顧家中未滿二歲

幼兒（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服役或在監服刑相關證明）。 

2.弱勢家庭： 

第一類：中低收入戶家庭（須檢附一年內中低收入戶證明）、低收入

戶家庭（須檢附一年內低收入戶證明）、家有未滿二歲之發

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家庭（須檢附有效期限間內發展

遲緩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手冊）、特殊境遇家庭（依特殊境

遇家庭扶助條例認定）、高風險家庭（依推動高風險家庭關

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認定）。 

第二類：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經本府社會局

所屬各區域社會福利服務中心或本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評估轉介，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社工員評估確實有需

要之家庭。 

第三類：幼兒之母為未成年少女因產後復學、參加職訓期間，經本

府社會局所屬各區域社會福利服務中心、本府家庭暴力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本府社會局委託補助辦理未成年懷孕少

女服務之民間單位團體評估轉介，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社工

員評估確實有需要之家庭。 

3.三位子女以上家庭：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並依出生時間排

序計算之第三位以上子女，且為未滿二歲之幼兒。 



二、 補助標準： 

(一) 單親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新臺幣五千元（其中新臺幣三千元依「建

構友善托育環境－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由中央支應，

新臺幣二千元依本計畫由本府支應）。 

(二) 三位子女以上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新臺幣五千元（其中新臺幣三

千元依「建構友善托育環境－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由

中央支應，新臺幣二千元依本計畫由本府支應）。 

(三) 中低收入戶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新臺幣六千元（其中新臺幣四千

元依「建構友善托育環境－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由中

央支應，新臺幣二千元依本計畫由本府支應）。 

(四) 弱勢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新臺幣八千元（其中弱勢家庭第一類家

庭之補助款為新臺幣五千元依「建構友善托育環境－托育管理與托育

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由中央支應，新臺幣三千元依本計畫由本府支

應；第二、三類家庭之補助款依本計畫由本府全額支應）。 

    (五) 本項補助托育天數超過半個月、不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未達半個

月者以半個月計。 

三、 申請方式： 

(一) 單親家庭、弱勢家庭之第一類家庭以及第三胎以上家庭之申請，於本

計畫實施前已請領「建構友善托育環境－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

施計畫」之托育費用補助者，由本府主動比對資格，並逕行撥款至申

請人原指定之存款帳戶，申請人無須另行提出申請。 

(二) 弱勢家庭之第二、三類家庭之申請：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為申請人，如

幼兒父母或監護人因特殊情形無法申請，得經本府社工員評估認定且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得由實際照顧幼兒之人為申請人。 

(三) 申請流程及應備文件：父母(或監護人)得逕向托育地點所屬之社區居

家式托育人員系統申請媒合轉介或自覓合法立案之公私立托嬰中心。 

(四) 應備文件（檢附文件如為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蓋私章）如下： 

1. 申請表（格式如表一）。 

2. 最近三個月內之幼兒全戶戶籍謄本。申請人未與幼兒同戶籍則需另

附身分證影本。 

3. 與居家式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簽訂之托育契約書。 

4. 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另如有特殊情形致無法提供郵局帳戶

者，申請人可與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協議檢附該居家式托育人員郵

局帳戶封面影本及協議書，由本府另行撥入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帳

戶。 

(五) 如文件齊備時間為托育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補助日期自托育事實



發生日起算，若申請人逾時申請，則補助日期以文件齊備之日起算。 

(六) 本府核定期限最長為一年，期限屆至或新年度開始均須重新送件申

請，補助款項於核定後將按月匯入申請人帳戶中；如檢附送托居家式

托育人員郵局帳戶封面影本者則按月匯入該居家式托育人員帳戶中。 

四、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及義務： 

(一) 於幼兒滿二足歲、托育契約期限屆至、終止托育、弱勢兒童及少年

緊急生活扶助資格停止、未符合高風險家庭或經社會局社工員經輔

導不符合弱勢家庭者，即停止本項補助。 

(二) 若申請人實際繳交之托育費用低於本補助金額者，則依實際繳交金

額核實補助。 

(三) 本府將不定期訪視托育情形，如與所提供審核資料不符或未有實際

送托之實，致本府陷入錯誤核撥，除須繳回本補助金額外，亦受刑

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詐欺得利罪追訴處罰。 

(四) 受補助期間不得同時重複請領勞保、公保、軍保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以及未就業者育兒津貼，如重複請領應繳回補助金額。如已申請其

他本府同性質之補助，其補助金額小於本補助者，得補其差額。 

(五) 為查核兒童及申請人資格，核定機關得向有關政府機關查調戶籍資

料，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配合查核，申請人不得拒絕。 

(六)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主動向原核

定機關申報： 

1.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六個月以上。 

2. 兒童戶籍遷移至其他直轄市、縣（市）。 

3. 兒童領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類補助或津貼者。 

4. 兒童經出養或認領。 

5. 申請人結婚、離婚或子女扶養義務重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6. 申請人就業狀況異動。 

五、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 
 


